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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省人事厅关于被判处缓刑的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有关问题的处理意

见 

 
(闽人发〔2008〕106号) 

各市、县（区）人事局，省直各单位人事（干部）处： 

  《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施行以来，我们陆续接到一些地区和部门来函，询问机关事业单位

中被判处有期徒刑宣告缓刑（以下简称“缓刑”）的工作人员如何处理等问题。经研究，现提出如下

处理意见，请按照执行。 

  一、关于行政机关公务员（含公务员法施行前参照、依照公务员制度管理及参照公务员法管理单

位工作人员，不含工勤人员） 

  （一）2006年1月1日公务员法施行前被判处缓刑期满、仍安排在公务员岗位上工作的人员，经考

核符合公务员条件的，予以登记为公务员，待遇按有关政策规定执行；不符合公务员条件的，予以调

整到事业单位工作。 

  （二）2006年1月1日公务员法施行前被判处缓刑、公务员法施行后缓刑期满的人员，以及2006年1

月1日公务员法施行后至2007年6月1日《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施行前被判处缓刑的人员，没有开

除公职且在缓刑期间悔改表现好的，根据工作需要和岗位要求，经主管机关批准，可以调整到事业单

位（不含参照公务员法管理事业单位）工作。如调整安排或聘用到管理岗位的，按缓刑前降低两个以

上原任职务等次，同时降低薪级工资三级；如调整安排或聘用到工勤岗位的，按本文第三条所确定的

原则处理。 

  （三）2007年6月1日《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施行后被判处缓刑的人员，给予开除处分。 

  二、关于事业单位工作人员（不含工勤人员） 

  （一）2007年6月1日前被判处缓刑的人员，在缓刑期间悔改表现好的，缓刑期满后，根据工作需

要和岗位要求，经主管机关批准，可以继续在事业单位（不含参照公务员法管理事业单位）工作。其

中： 

  已实行人员聘用制度的事业单位的工作人员，经聘用双方协商一致，主管机关批准，可以继续与

原单位签订聘用合同。原来聘用在管理岗位的，再聘岗位要低于缓刑前两个以上岗位等级，同时降低

薪级工资三级；原来聘用在专业技术岗位的，再聘岗位要低于缓刑前1个专业技术岗位等级（正高级、

副高级、中级、助理级、员级，共5个级别）或3个专业技术岗位内部等级（1级至13级，共13个级

别），同时降低薪级工资三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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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实行人员聘用制度的事业单位的工作人员，经主管机关批准可以继续在原单位工作。原为事业

单位管理人员的，按缓刑前降低两个以上原职务等级，同时降低薪级工资三级，聘任对应的管理职

务；原为事业单位专业技术人员的，按降低1个专业技术岗位等级，同时降低薪级工资三级，聘任对应

的专业技术职务。 

  接收单位也可以不按判缓人员判缓前的岗位（职务）类别、等级，参照同类岗位降级降薪标准，

就近就低聘用或安排不同类别的岗位（职务）。 

  （二）2007年6月1日后，对行政机关任命的事业单位工作人员被判处缓刑的，根据《人事部监察

部关于行政机关任命的事业单位工作人员违反纪律处分问题的通知》（国人部发〔2006〕150号），参

照公务员法的有关规定，给予开除处分；对非行政机关任命的事业单位工作人员被判处缓刑的，可不

作开除处分，处理办法按照上（一）点的规定执行。今后国家有新的规定后，按新的规定执行。 

  三、关于机关事业单位工勤人员 

  事业单位工勤人员被判处缓刑，在缓刑期间悔改表现好的，缓刑期满后，根据工作需要和岗位要

求，经主管机关批准可以继续安排在原单位工作，其技术等级确定及工资待遇按照以下规定执行： 

  现岗位与原从事的岗位相同的人员，参加政府人事部门组织的公共课程考试成绩合格的，予以核

发初级技术等级岗位证书。现岗位与原从事的岗位不同的，应参加现岗位的初级技术等级岗位考核，

考试合格后核发给岗位初级岗位证书。取得证书后，如所在单位已开展评聘分开工作，可申请聘任初

级工岗位同时降低薪级工资三级。满五年后，对于表现良好的，可申报原所在等级的技术岗位考核，

考试合格的，核发相应的等级岗位证书并可申请聘任。如所在单位未开展评聘分开工作，应按初级工

岗位同时降低薪级工资三级的标准兑现工资。满五年后，对于表现良好的，可申报参加原所在等级的

技术岗位考核，考试合格的，核发相应的等级岗位证书并兑现工资。 

  机关工勤人员被判处缓刑的，参照上述意见处理。 

  四、上述三类人员中，无职务或岗位等级可降的，其薪级工资应再降低两级。根据规定可以收回

安排工作的人员，缓刑期满超过6个月无单位接收的，予以辞退。 

  五、在缓刑期间达到退休年龄的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根据人事部人核发〔1989〕2号文件规

定，在缓刑期间不能办理退休手续，继续按缓刑期间的标准发放生活费。待缓刑期满后，符合政策规

定且单位同意收回的，按本文上述条款原则精神先确定其相应职级及工资待遇，之后按有关规定办理

退休手续。 

  六、本意见自发文之日起执行，过去本省有关规定与本处理意见不一致的，按本处理意见办理。 

  二○○八年八月二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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